
出口货物退运清关流程

产品名称 出口货物退运清关流程

公司名称 深圳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兰金十一路10号
成城发工业园A栋606、601、501号

联系电话 18594265754 18594265754

产品详情

清关流程:

备齐资料-到港换单-做中检出证-做商检-海关查货-海关审批-海关递单-
交保证金(货值30%左右)-放行提货(正常情况下,20天左右完成)-维修-复出口-退保证金(全额保证金)

每个口岸,每种产品的具体操作环节,要求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具体需要提供产品信息,我这边分析后给
出方案。

问：我是一家生产企业，于今年1月份出口了一笔货物，3月份单证齐全办了申报退税，但还没有产生退
税，该批货物的征税率为17%、退税率为13%，税率差4%已做了进项税额转出，由于质量问题，现在外
方要求退货，该怎么处理？如果我们委托一家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出口其自产产品，需要让外贸
企业办理代理出口证明吗？受托方为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吗？

  答：生产企业在出口货物报关离境、因故发生退运、且海关已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
的，须凭其主管退税部门出具的《出口货物退运已办结税务证明》，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运手续。

  出口企业因各种原因货物报关实际离境出口后，发生退关退运情况，出口货物因故退运时，出口货物
发货人应先到外汇管理局办理出口货物出口收汇核销单注销手续。外汇管理局应给出口货物发货人出具
证明，出口货物发货人持证明和原海关出具的专为出口收汇核销用的报关单向海关办理退运货物的报关
手续。退运货物如属出口退税货物，出口货物发货人还应向海关交验审批主管退税部门出具的《出口货
物退运已办结税务证明》，凭以办理退运手续。

  如果企业退运的货物未向退税部门正式申报过退税，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联）还没有报给
退税部门，则企业在次月申报出口退税时不必冲减出口收入，退税部门审核通过后可提交出具环节，直
接出具《出口货物退运已办结税务证明》。

  如果企业退运的货物已向退税部门正式申报过退税，无论是否审批，企业均应在下期用红字（或负数



）冲减出口收入，并冲减下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款，不需补税。

  如果企业退运的货物属以前年度出口的，则不得冲减下期出口收入，不得冲减下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
款，补缴原免抵退税款（缴入中央金库），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中调整。若退运的货物由于单证不
齐等原因已视同内销征税的，则不须补缴税款。

  生产企业向主管退税部门申请办理《出口货物退运已办结税务证明》时，应提交下列资料：⑴《关于
申请出具（出口货物退运已办结税务证明）的报告》；

  ⑵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及复印件；

  ⑶出口收汇核销单注销证明；

  ⑷退运货物的运单及出口发票；（5）主管退税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对于代理出口业务，是这样规定的。外贸企业必须为委托企业办理代理出口证明手续，自1995年7月1
日起，生产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的货物（含扩散产品、协作生产产品）和外贸企业委托外
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一律在委托方退（免）税，委托企业并凭此依据申请退（免）税。对出口企业未
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货物和未按期（180天）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以及出口收
汇核销单审核有误的，视同内销予以征税。办理代理出口证明需提供以下资料：1、受托企业代理出口的
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

  2、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退税专用）；3、代理出口协议；委托方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
复印件；受托方出口退税登记证；4、出口货物外销发票；5、出口企业将代理出口的货物与其他出口货
物一并报关出口或收汇核销的，还应附送出口货物报关单和出口收汇核销单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出口企业办理代理证明的程序是：出口企业代理其他企业出口后，除另有规定者外，须在自货物报关
出口之日起60天内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代理出口协议，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
理出口货物证明》，并及时转给委托出口企业。如因资料不齐等特殊原因，代理出口企业无法在60天内
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证明的，代理出口企业应在60天内提出书面合理理由，经地市及以上税务机关核准后
，可延期30天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证明。

  如果因代理出口证明推迟开具，导致委托出口企业不能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正常申报的，可以向税务
机关提出延期申报，办理延期申报必须符合以下情况：因不可抗力致使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
口退（免）税单证或申报退（免）税；因采用集中报关等特殊报关方式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
口退（免）税单证；其他因经营方式特殊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有关出口退（免）税单证（条款出自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4]113号文件第一条）。
但是，除了以上三条硬性规定以外，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又下发了《关于出口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
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68号）进行明确，除以上三条规定以外，对出口企
业提出书面合理理由的，可经地市以上（含地市）税务机关核准后，也可在核准的期限内延期申报办理
退（免）税。

  最后要提醒注意的是，代理出口企业须在货物报关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注明
的出口日期为准）起180天内，向签发代理出口证明的税务机关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远期收汇除外）。

  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小规模纳税人是可以代理其他企业办理出口业务的，如果委托方是外贸企业必须
也有进出口经营权才可以让其代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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